
新聞稿 

行政院會通過「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行政院會今（30）日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所提「全國性公民

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將函請立法院審議。 

  

中選會表示，依 107 年 1 月 3日修正公布之公民投票法第 25

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在籍投票方

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投票權人因工作、

就學等因素，於投票日不克返回戶籍地投票，或因返回戶籍

地投票須花費時間、金錢，影響其投票意願情形，依上開規

定，該會擬具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順

應世界潮流趨勢，於全國性公民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具有

方便投票權人履行其投票參政權利，確保公民投票權行使之

積極作用。 

 

中選會指出，在我國，不在籍投票之實施歷經多年討論，對

於制度內涵及實施方式各方意見不一，考量公民投票結果是

人民意志之展現，不在籍投票則為積極保障人民投票權之作

為，在確保公民投票結果不受外力干預及國人對公民投票結

果之信賴之前提下，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社會各界已

具有共識。該草案規劃以採行移轉投票方式實施不在籍投

票，基於移轉投票已有現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投票

實施經驗，並考量公平原則，有投票權人一律納入適用，符

合投票權人資格者得備具申請書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提出申請，此制由投票權人本人、親自、在投票日當日、

前往投票所投票，可有效維護投票秘密及投票結果公平性，

而以公民投票作為推動不在籍投票之開端，其實施經驗也可

作為未來公職人員選舉實施不在籍投票之參考。 



 

「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之要點如次： 

一、 本法立法意旨、與公民投票法之適用關係、不在籍投票

之定義、主管機關及適用對象。 

二、 不在籍投票之申請期限、應檢附書件、申請書應載明事

項、受理申請移轉不在籍投票公告發布日期及載明事項、

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及撤回。 

三、 不在籍投票申請案件之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通

知。 

四、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公告閱覽及查核更正。 

五、 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 

六、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與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之人數統計

及併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權人人數計算。 

七、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之公民投票公報公開方式、移轉投票

投票通知單之編造及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投票資格、投票

所地點之查詢方式。 

八、 移轉投票公投票之印製權責機關。 

九、 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不受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

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規定有關管理員為現

任公教人員比例之限制。 

 


